
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入檢疫條件第七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輸入下列動物之精

液、胚、血清及生物

樣材應先向輸出入動

物檢疫機關申請核發

輸入檢疫條件並符合

下列輸入檢疫條件，

始得辦理輸入：

(一)冷凍牛精液：如

附件三之一。

(二)牛胚：如附件三

之二。

(三)豬精液：如附件

三之三。

(四)豬胚：如附件三

之四。

(五)羊精液：如附件

三之五。

(六)馬精液：如附件

三之六。

(七)牛血清：如附件

三之七。

(八)自美國輸入牛血

清：如附件三

之八。

(九)冷凍犬精液：如

附件三之九。

(十)冷凍鹿精液：如

附件三之十。

(十一)自加拿大輸入

胎牛血清：如

附 件 三 之 十

一。

七、輸入下列動物之精

液、胚、血清及生物

樣材應先向輸出入動

物檢疫機關申請核發

輸入檢疫條件並符合

下列輸入檢疫條件，

始得辦理輸入：

(一)冷凍牛精液：如

附件三之一。

(二)牛胚：如附件三

之二。

(三)冷凍豬精液：如

附件三之三。

(四)豬胚：如附件三

之四。

(五)羊精液：如附件

三之五。

(六)馬精液：如附件

三之六。

(七)牛血清：如附件

三之七。

(八)自美國輸入牛血

清：如附件三之

八。

(九)冷凍犬精液：如

附件三之九。

(十)冷凍鹿精液：如

附件三之十。

(十一)自加拿大輸入

胎牛血清：如

附 件 三 之 十

一。

一、因保存技術進步，豬

精液於國際間貿易已

不限於冷凍者，亦可

能有冷藏或以其他方

式保存者，爰修正第

三款規定。

二、第十四款規定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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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自美國輸入羊

胚：如附件三

之十二。

(十三)輸入供試驗研

究 用 生 物 樣

材：如附件三

之十三。

(十四)自法國輸入山

羊體內胚:如

附 件 三 之 十

四。

(十二)自美國輸入羊

胚：如附件三

之十二。

(十三)輸入供試驗研

究 用 生 物 樣

材：如附件三

之十三。

(十四)自法國輸入山

羊體內胚:如

附件三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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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入檢疫條件第七點附件三之三

冷凍豬精液輸入檢疫條件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豬精液之輸入檢疫條件 冷凍豬精液輸入檢疫條件 因保存技術進步，豬精液於

國際間貿易已不限於冷凍者

，亦可能有冷藏或以其他方

式保存者，爰修正本檢疫條

件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檢疫條件所定之檢測

，應由輸出國政府所屬

或其指定實驗室，以世

界動物衛生組織（以下

簡稱OIE）陸生動物疾

病 診 斷 與 疫 苗 手 冊

(Manual  of  Diagnos-

tic  Tests  and  Vac-

cines  for  Terres-

trial Animals) (以下

簡稱診斷手冊)指定、

推薦或認為適用於確認

族群或個別動物無感染

該疫病之方法施行診斷

試驗。但診斷手冊無指

定、推薦或認為適用之

方法時，得依國際期刊

所發表之方法為之。

一、本點新增。

二、為定義本檢疫條件之用

詞，爰予增訂。

三、現行規定第六點有關各

項疫病之診斷試驗方法

，因科學進展日新月異

，其中多項指定診斷試

驗方法已遭淘汰，輸出

國頻頻反映無法符合我

國檢疫條件要求，導致

貿易障礙，爰增訂本點

，俾檢測方法得隨國際

腳步與時俱進。

二、本檢疫條件非疫區之認

定，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口蹄疫及非洲豬瘟

：依中央主管機關

依動物傳染病防治

條例第三十三條公

告之非疫區國家或

一、本點新增。

二、動物傳染病非疫區之認

定，以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者為準，至於無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疫情狀態

之疫病，依OIE公告、法

典相關定義、基準加以

認定，爰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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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二)前款以外之疫病：

依OIE認定之非疫

區國家或地區；

OIE未認定者，依

OIE陸生動物衛生

法典(Terrestrial

Animal  Health

Code，以下簡稱法

典）相關章節之認

定基準。

三、採精公豬應符  合下列  規  

定：

(  一  )  未經自然交配。

(  二  )  自出生後或採精前  

一年持續飼養所

在之國家  (  或地區  

)  於該段期間內應  

符合以下規定：

1.  為  口蹄疫、非

洲豬瘟、豬瘟

及假性狂犬病

之非疫區。

2.  無豬水疱病確  

定病例。

3.  採精公豬飼養  

所在地所屬州

別或相當之行

政區域無水疱

性口炎之確定

病例。

(  三  )  採精前六個月持續  

飼養於輸出國政

府監督，且符合

第四點規定、法

典精液採集及處

理相關  章節  規範  

一、限自無口蹄疫、牛瘟、

非洲豬瘟等疫病疫區之

國家地區輸入。

二、豬精液應產自輸出國政

府動物衛生機構監督之

人工採精之豬場(註明場

名、住址)。

三、採精用之公豬應飼養於

人工採精之豬場至少半

年以上同時須為未經自

然交配者。

五、豬精液應產自過去1年未

發生水疱性口炎之州或

相當之行政區域。

六、採精用之公豬須經輸出

國政府動物檢疫機構施

行以下疫病診斷試驗其

結果為陰性(  註明試驗  

方法、試驗日期、採樣

日期及結果  )  。  

(  一  )  口蹄疫：血清中和  

試驗。

一、現行規定第三點有關採

精公豬應符合之規定，

改為分款為之，並將第

三點後段移列修正規定

第一款。

二、因保存技術進步，豬精

液可能保存數年之久，

輸出國於採精當時之疫

情狀態與目前不一定相

同，基於風險管制，應

著重於採精公豬飼養期

間之疫情狀態；另查美

、日、紐、英及歐盟等

針對豬水疱病均管制須

來自非疫狀態之國家或

地區，爰將現行規定第

一點有關口蹄疫、第五

點有關水疱性口炎等非

疫區之規定，修正後移

列第二款第一目及第三

目規定，並增訂第二目

規定。

三、查法典針對採精中心已

有明確規範，輸入豬精

液之來源採精中心應符

合該國際規範，爰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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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採精中心。

(四)採精前一年內，經

採精中心施行下

列疫病檢測，其

結果均為陰性：

1.豬水疱病。

2.水疱性口炎。

3.假性狂犬病。

4.布氏桿菌病。

5.結核病。

6.  因應國際疫情  

，由輸出入動物

檢疫機關臨時指

定之其他檢測。

(五)符合下列有關傳染

性胃腸炎之檢疫

規定之一：

1.  新鮮精液之採  

精公豬於採精前

三十日內檢測陰

性；冷凍精液之

採精公豬於採精

十四日後檢測陰

性。

2.  自出生後持續  

飼養於將該病列

為法定應通報病

，  且採精前三年  

之期間內無  該病  

確定病例之國家

。

(  六  )  符合以下豬生殖與  

呼吸綜合症檢疫

規定：

1.  自出生後或進  

入採精中心前三

個月，持續飼養

(二)豬水疱病：血清中

和試驗。

(三)水疱性口炎：血清

中和試驗。

(四)假性狂犬病：血清

中和試驗或  ELISA  

試驗。

(五)豬傳染性胃腸炎：

血清中和試驗。

(六)布氏桿菌病：血清

試管凝集反應(血

清凝集價應在50國

際單位以下)。

(七)結核病：結核菌素

皮內接種反應試驗

。

(  八  )  弓蟲病：血球凝集  

試驗  (HA test)  或  

Latex agglutina-

tion test  。  

(  九  )  其他臨時指定之疫  

病診斷試驗。

  上述疫病之診斷試

驗亦得根據國際畜疫會

之報導或有關疫情資料

，證實該輸出國  5  年以  

上未發生時，免予實施

。

行規定第二點有關採精

中心之規定，修正後移

列第三款規定。

四、現行規定第六點移列修

正規定第四款。又現行

規定第一項序文要求採

精公豬應施行檢測，惟

未規範檢測時間點，應

予修正，以資明確。至

有關應檢測疫病項目，

考量口蹄疫部分已有OIE

認定之疫情狀態可供參

考、弓蟲病等藉由精液

傳播之風險較低，，爰

予刪除。另現行規定第

二項有關檢測應依照OIE

規範或國際期刊發表之

方法為之，業於第一點

明確定義，爰予刪除。

五、參考法典規範，調整現

行規定第六點第一項第

五款有關傳染性胃腸炎

管制措施，並新增豬生

殖與呼吸綜合症管制，

俾與國際規範接軌，爰

增訂第五款及第六款規

定。

六、豬流行性下痢近年來在

許多國家，包括我國，

造成嚴重疫情。因本病

目前尚無法排除藉由精

液傳播之疑慮，爰參考

美、日作法，增訂第七

款，以管制本病引入風

險。

七、採精當日，採精公豬應

經檢查確認無疫病之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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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部豬隻均未

施打本病疫苗，

且前述期間內無

本病確定病例之

來源場。

2.  進入採精中心  

當日無本病臨床

症狀，且當日採

樣經血清學檢測

本病結果為陰性

。

3.  進入採精中心  

後，先於其隔離

設施飼養至少二

十八日，並於第

二十一日後採樣

，經血清學檢測

本病結果為陰性

。

(七)符合以下豬流行性

下痢檢疫規定之

一：

1.  飼養採精公豬  

之來源場及採精

中心從無本病之

確定病例。

2.  採精中心於採  

精前六個月無本

病之確定病例，

且採精公豬進入

該採精中心前及

於其隔離設施隔

離期間經檢測結

果為陰性，並符

合以下規定之一

：

(1)  採精前六十  

床症狀，始得進行採精

，以確保輸入精液檢疫

安全，爰增訂第八款。

八、本次輸入應檢測疾病項

目，已將疾病疫情資訊

內入考量，爰刪除現行

規定第六點第二項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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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檢測採精

公豬之新鮮糞

便結果為陰性

。

(2)  冷凍精  液檢  

測結果為陰性

。  但中華民國  

一百零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以

前採精者，得

免檢測。

(  八  )  採精當日，經檢查  

無任何疫病之臨

床症狀。

四、前點採精中心，應符合

下列規定：

(  一  )  採精前一年無布氏

桿菌病、豬他縣

病、結核病、豬

水疱疹、豬出血

性敗血症及傳染

性胃腸炎之確定

病例；且過去半

年無萎縮性鼻炎

、嗜血桿菌肺炎

、鉤端螺旋體病

、弓蟲病、豬流

行性感冒及豬丹

毒之確定病例。

(  二  )  全部豬隻均不得接

種口蹄疫、豬瘟

、非洲豬瘟、假

性狂犬病、布氏

桿菌病、豬他縣

病、豬水疱病及

豬生殖與呼吸綜

合症之疫苗。

四、採精用之公豬應經輸出

國政府動物檢疫機構證

明選自過去1年未發生布

氏桿菌病、豬他縣病、

結核病、豬瘟、假性狂

犬病、豬水疱病、豬水

疱疹及豬出血性敗血症

，或過去半年未發生萎

縮性鼻炎、嗜血桿菌肺

炎、豬傳染性胃腸炎、

鉤端螺旋體病、弓蟲病

、豬流行性感冒及豬丹

毒等傳染病之人工採精

之豬場，並於採精前30

天內經檢查無任何前述

疫病之象徵。倘該採精

用之公豬已不存在時，

應檢附符合本條件六各

項診斷試驗報告紀錄。

七、採精之豬場之全部豬隻

不得施行接種口蹄疫、

非洲豬瘟等疫病之疫苗

一、現行規定第四點及第七

點均係針對採精中心之

規範，爰分別移列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並參

酌我國動物傳染病分類

及法典規範，就相關疫

病管制規定酌作修正。

二、參酌法典對豬生殖與呼

吸綜合症之管制規範，

爰增訂第三款規定。

三、採精前之疫病風險管制

業以修正規定第三點及

第一款至第三款加以規

範；因疫病均有潛伏期

，採精後仍應有適當時

間確認採精中心之動物

之健康狀況狀，以降低

檢疫風險，爰增訂第四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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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符合以下豬生殖與  

呼吸綜合症檢疫

規定之一：

1.  採精前  1  年內每  

月進行本病血清

學檢測，該中心

內每頭公豬至少

檢測一次，且其

結果均為陰性。

2.  於採集每頭公  

豬精液當日，均

採集其血清進行

本病之抗原及抗

體檢測，且結果

均為陰性。

(  四  )  自採精後，至完成  

輸銷我國之輸出

檢疫前，該採精

中心之所有動物

均無第一款至前

款所列疫病及豬

水疱病、豬流行

性下痢之臨床症

狀。

及其他未經同意之疫苗

。

五、輸入豬精液之採精、處

理與保存，應符合下列

規定及法典相關章節規

範：

(  一  )  添加於精液稀釋液之  

抗生素應能有效對

抗鉤端螺旋體。

(  二  )  冷凍精液採集後，應  

於輸出國保存三十

日以上。

八、豬精液之採取、處理、

保存及輸送過程，未受

家畜傳染病病原污染。

一、點次變更。

二、豬精液之採集、處理、

保存於法典已有規範，

可補充本檢疫條件之不

足，爰修正現行規定第

八點，並移列本點序文

。

三、豬隻感染鉤端螺旋體相

當普遍，為管制相關風

險，參考紐西蘭、歐盟

等作法，爰增訂第一款

規定。

二、冷凍精液採集後，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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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國保存至少三十日

，以配合前點第四款規

定，觀察採精中心動物

後續健康情形，確保冷

凍精液之輸入安全，爰

增訂第二款規定。

六、豬精液輸入時，應檢附

輸出國動物檢疫機關簽

發之動物檢疫證明書正

本，並以英文記載下列

事項：

(一)輸出來源：

1.輸出國名稱。

2.輸出國主管機

關名稱。

3.採精公豬之來

源場名稱及地址

。

4.採精中心名稱

及地址。

5.輸出人姓名或

公司名稱及地址

。

6.精液數量。

7.採精日期。

(二)輸出目的地：

1.目的地國家。

2.輸入人姓名或

公司名稱及地址

。

(三)檢疫結果：具體載

明符合第二點至

前點規定及下列

資訊：

1.採精公豬依第

三點及第四點第

三款檢測之採樣

一、本點新增。

二、為規範輸出國動物檢疫

主管機關簽發之動物檢

疫證明書應記載之事項

，爰為本點規定。

三、第一款及第二款為輸入

豬精液之基本資料。

四、第三款要求輸出國檢疫

主管機關確認輸銷我國

豬精液符合我國檢疫規

定，並載明檢測相關資

料，另按法典規範，要

求添加於精液稀釋液之

抗生素相關資訊。

五、第四款要求檢疫證明書

需有發證日期、地點、

機關與其戳記、簽發之

官方獸醫師姓名及其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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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檢測日期

、實驗室名稱、

檢測方法及結果

。檢測採用國際

期刊所發表之方

法者，應註明其

資料來源。

2.添加於精液稀

釋液之抗生素種

類、商品名、批

號及添加濃度。

(四)動物檢疫證明書發

證日期、地點、

機關與其戳記、

簽發之官方獸醫

師姓名及其簽章

。

七、輸出國政府動物檢疫主

管機關應先將動物檢疫

證明書樣本送輸出入動

物檢疫機關確認。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輸出國之主管機關

應先將動物檢疫證明書

樣本送交我國確認後使

用，以確保輸出國案我

國規定執行相關檢疫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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